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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府办规〔2026〕2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《厦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与补偿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：

《厦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》已经第 142

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6 年 2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 —

厦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，维

护公共利益，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福建省实施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〉

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

作。

市资源规划局作为市房屋征收部门负责对区房屋征收与补

偿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、指导、协调；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

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。

市、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互相配合，依法保

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第三条 市、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作为征收实施单位，

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。房屋征收

部门可以按规定委托其他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

体工作。

第四条 市级财政性投融资建设项目由区人民政府或者市级

重大片区（重大项目）指挥部根据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计划(项目建

议书、前期工作函)、建设项目预审和选址意见书(规划意见函)

及附图等书面材料，组织资源规划、住建等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并

论证，确定征收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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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财政性投融资建设项目由区人民政府按照前款规定组

织论证，确定征收范围。

征收范围确定后，征收范围的公告及附图应当在区人民政府

和市资源规划局门户网站公布，并在征收范围内张贴。

第五条 征收范围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实施下

列行为：

（一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；

（二）以被征收房屋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请办理企业（个

体工商户）设立或者变更登记；

（三）改变房屋用途；

（四）改变房屋结构、装修和增加附属设施，房屋产权转移、

分割和析产，迁入户口和分户，办理税务登记等其他不当增加补

偿费用的行为。

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被征收房屋的具体地址范围(坐落、

权属人、权证号等)、暂停办理内容、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资源规

划、住建、市场监管、税务、公安、城管执法、电力等有关单位。

暂停办理期限最长不超过 1年。

第六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、区位、

用途、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调查登记，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。

调查结果应当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。

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，应当组织对征收范围内权

属未登记建筑进行调查、认定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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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应当按照“统一、平衡”的原

则确定。区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拟定征收补偿方案，并书面征求市

土地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意见。

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，论

证后的征收补偿方案应当在征收范围内张贴，并公开征求公众意

见，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 30 日。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

改的情况，应当及时予以公布。

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，过半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

偿方案不符合法定要求的，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组织由被征收人

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，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征收补偿方案。

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，应当将确定的征收补偿方

案报市资源规划局、市财政局备案。

第八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，应当由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

门或者委托的专门机构，按规定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，

并出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风险评估等级

进行确认，明确风险防控与化解措施。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

人户数超过 500 户的，应当经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。

第九条 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后，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在征收

范围内公布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名单、选定办法和期限等相关

事项。

被征收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，通过自行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

评估机构；上述期限内协商不成的，由区房屋征收部门自期限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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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采取摇号或者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，并可

邀请被征收人代表、镇(街)、社区组织代表及公证机构参与监督

和公证。参与随机方式确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不得少于 3家。

第十条 征收国有土地上私有住宅房屋，被征收房屋价值和

产权调换标准房屋价值应当按征收公告发布时点的房地产市场真

实价格评估。房屋价值评估涉及土地出让金扣除的，按照本市地

价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房屋征收范围内按一本产权证或者一本公房承租

合同为一户给予补偿奖励。

房屋征收范围内符合《福建省实施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条例〉办法》规定条件的非住宅用房，依法给予停产停业损

失补偿。被征收人与承租人(实际经营者)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分

配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
第十二条 房屋征收涉及临时安置的，临时安置费标准由区

人民政府根据市场租金评估结果确定。区人民政府可以委托房地

产价格评估机构按征收公告发布时点的相同区域、相同房屋用途

的市场租金进行评估。

第十三条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，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

及时收回被征收土地房屋的权属证书或者批建手续；房屋被征收

后，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

土地房屋权属注销登记，并为被征收人申请办理产权调换房屋的

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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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资源规划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本规定

施行以前已发布房屋征收公告的项目，仍按照原有规定执行。

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 年 2月 14日印发


